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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炜：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进
行建设一案，我局已于2018年6月28作出
了余城法罚字[2018]第 41003954 号行政处
罚决定书，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如下：

当事人赵炜擅自在五常街道悦西溪府
晓苑5幢2单元102室主房西侧、南侧，修建
围墙，为砖混结构，呈不规则形状，长度约
为24.5米，高为1.2米，宽0.15米，占地面积
约3.7平方米。2018年2月份，当事人又在
主房西侧搭建1个铝合金雨棚，由4根柱子
支撑，部分用木栅栏围挡。长 3.5 米，宽 3
米，面积为10.5平方米。3月19日抄告余杭
规划分局，其回复意见为“1、该建设行为未
经规划审批许可。2、不可采取改正措施消
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不同意补办相关手
续”意见。以上事实由现场笔录、照片、调
查笔录、联系函等证据证实，该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
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责
令 15 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搭建的围墙
（计占地面积约3.7平方米）和雨棚（计占地
面积约 10.5 平方米）并恢复原状的行政处
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
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
送达。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自收
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到杭州市余杭区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
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杭州市余杭区人
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起
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将依法强制执
行。

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年7月9日

送 达 公 告

胡 丹 丹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340321199311115006）：

你未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一案，
由于你拒不配合，邮寄因无法送达被退回，
且其他方式无法送达《履行行政决定催告
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履行行政决
定催告书》（余城法强催（法）字【2018】第
0000727号）内容如下：

本机关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向你送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余城法罚字[2017]第
61014513号），你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
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出
的行政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催告，
请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

列义务：
向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局余杭中队（余杭区余杭街道禹航路807
号）领取《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浙江省
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后，自行到中国
农业银行杭州市余杭大禹支行（余杭镇禹
航路415号）缴纳罚款人民币壹佰圆整及加
处罚款人民币壹佰圆整（共计人民币贰佰
圆整）。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
辩。请你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提
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
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年7月9日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名称：杭州太福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郑文伟
联系地址：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1002号

你单位因未按规定对油烟净化设施定
期维护一案，本机关已于2018年6月7日作
出【西城法】强催（法）字[2018]第0001513号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该《履行行政决定
催告书》内容如下：本机关于2017年10月20
日向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西城
法罚字[2017]第51029268号），你（单位）在法
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本机关做出的行政决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
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1、到杭州市区建设银行所属网点缴纳

罚款人民币伍仟伍佰元整及加处罚款。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你（单位）在收到催
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单位）
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
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
申辩的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
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
达。因无法直接送达你，特此公告送达。此
公告自送达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二0一八年七月九日

送达公告

绍兴市欣浩印染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刘忠仁诉你工伤保险待遇一案（浙绍劳人
仲案（2018）165号），因其他方式送达不到，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申请书副
本、证据材料、举证通知、开庭通知。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
日内，本案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4
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委仲裁庭（绍
兴市镜湖新区曲屯路368号人力社保大楼
附楼一楼）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决。

绍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绍兴欧皇家具有限公司：本委受理苟
庆升诉你工伤保险待遇一案（浙绍劳人仲
案（2018）169号），因其他方式送达不到，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申请书副本、
证据材料、举证通知、开庭通知。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0 日
内，本案定于2018 年4月26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委仲裁庭（绍兴市镜湖新区曲屯路
368号人力社保大楼附楼一楼）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绍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7月9日

仲裁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7月9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8)浙01民终2188号
张瑛、张沁玥：本院受理上诉人朱祖烈、李秀萍与被

上诉人杭州中鑫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及原审被告张瑛、
张沁玥典当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01民终218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239号

边平生、邬兰琴、杭州永业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李子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0106民初1123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0940号

褚俊卿：本院受理陈小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109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928号

金礼斌、韩祖元、方玲娟、韩海英、杭州西湖区第二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0106民初1192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5253号

边平生、邬兰琴：本院受理原告孙宝平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750号

雷金荣：本院对维仕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8民初7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998号

常泽文：本院对维仕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8民初19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1111号

彪天秀、龚根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诉被告彪天秀、龚
根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公民
授权委托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15日上午9
时30分在本院三楼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行审66号

杭州高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余杭分公司:本院受理
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据余城法罚
字〔2017〕第1100766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你申请强
制执行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110行审66号行政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本裁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7206号

杭州余杭獐山特种铸造厂、杭州獐山天一
石矿、贺建明：本院立案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诉被告杭州余杭
獐山特种铸造厂、杭州獐山天一石矿、贺建明、
陈开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本案诉讼材料，据此,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起
诉要求判令：一、被告杭州余杭獐山特种铸造厂归还贷
款47万元及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杭州余杭獐
山特种铸造厂承担；三、被告杭州獐山天一石矿、贺建
明、陈开华对上述两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合议庭
由审判员章春霞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周幸、凌金
才组成。本案定于2018年9月27日9点在杭州市余杭
区人民法院第五法庭进行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6940号

杨云国：本院受理原告广州市紫曦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告杨云国、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商标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9 日上午 9
时，地点在本院第二十二号审判庭，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0605号

杭州祥发市政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陈立新、王
桂珍、张方：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市余杭区日通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祥发市政园林绿化工程有
限公司、浙江新广能市政景观工程有限公司、陈立新、于
凯杰、王桂珍、张方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20605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2015号

江华明：原告汪新林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27民初2015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江华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汪新林劳务工资27000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5元，公
告费650元，由被告江华明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将发生
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1261号

王高明、方红武、方美兰、童成利：原告杭州市淳安
县沪千诚鑫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江丽琴与你们小
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27 民初 1261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1破7-2号

2017年12月12日，本院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德清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德清金鱼岛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本院查明：被申请人德清金鱼岛生态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于2009年5月8日在德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
册登记，注册资本为55.6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
司，住所地位于浙江省德清县禹越镇木桥头村。德清
金鱼岛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经过审计认为，
德清金鱼岛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现无资产，未清偿
债务共计4笔，总额为人民币24534054.83元，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并且不存在重整、和解的情形，依法申请宣告
德清金鱼岛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破产。

本院认为：德清金鱼岛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已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符合法定
破产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
第107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宣告德清金鱼岛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破产。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5811号
杨庭唱：本院受理原告周伟兵与被告杨庭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答辩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
判员庾泳泓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一华、张志君

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8年10月10日15
时00分在本院巡回审判点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6822号

徐可、郯城大地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刘树珍与被告深圳市卫蓝达物流有限公司、第三
人郯城大地运输有限公司、徐可运输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15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901号

郑聪聪：原告章腾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的（2018）浙0213
民初9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如下：
被告你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章腾腾返
还借款本金40000元，案件受理费800元，报纸公
告费650元，合计1450元，由被告你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26民初4599号

许利芬：本院受理原告严芳与被告许利芬、许
协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原告起诉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许利芬、
许协国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2500元及原告为实现
此次债权所支付的代理费2000元；2、依法判令被
告许利芬、许协国支付利息（以22500元为基数自
借款之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
行之日止，共计9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
年9月27日上午9时30分在宁海县人民法院第八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
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武义远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武义远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协议编号：浙商金二-工行JH008-2018-01，日期：2018年6月28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
武义县光明文具厂本金6450000.00元及孽息144,289.44元（抵押物为武义县光明文具厂名下的位于武义县东南工业区
(周岭)的工业房地产）一户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依法转让给武义远
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武义远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
他相关各方。

武义远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武义远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履行抵押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9-89172827
武义远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36291000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武义远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7月9日
金额：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年月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

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暂算至2018年6月28日。具体本息合计以法院判决书载明的本息计算方式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武义县光明文具厂

担保人

唐亮、汪益美

抵押物或质押物

武义县光明文具厂名下的位于武义县东南工业区(周岭)的工业房地产

债务情况

合同编号

2016年武义字第00336号/2017年展字第0017号

本金（人民币元）

6450000.00

以上债权的本息暂算至2018年6月 28日。具体本息合计以法院判决书载明
的本息计算方式为准。

义乌市浪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亿新航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义乌市浪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亿新航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义乌市浪莎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南京亿新航商
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义乌市浪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亿新航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
及担保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南京亿新航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南京亿新航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义乌市浪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亿新航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7月9日
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金助民

标的本息余额

4388430.28

标的债权基准日

2018年5月16日

担保（保证/质押/抵押）人

季巧琴、季敬斌、黄巧娟、龚建国、陈春芳、马祥寅、石金芝、金剑飞、龚晓飞、义乌市梦柔针织袜业有限公司、浙江梦柔锦纶有限公司、义乌市金芝包纱有限公司、义乌市郁安纺织有限公司、浙江金奥纺织有限公司、义乌市奥舒针织袜业有限公司、义乌市奥克斯纤维有限公司、义乌市前洪袜厂、江苏邦源纺织有限公司、浙江蓉娇纺织品有限公司。

抵抵押物

无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债权金额（本息）、标的债权基准日、担保人等信息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2. 本公告清单的贷款本息余额（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支付给南京亿新航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实际计算与公告本息金额不一致，以
实际计算为准。

3.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